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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一些追求潮流、 猎奇的宠物爱好者，

掀起饲养“异宠” 的热潮。 但“异宠” 交易、 饲

养、 救治、 弃养等行为潜藏安全风险， 关乎生态

安全和生物安全， 需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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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异宠”知几何？

“异宠” 是“异域宠物” 或

“另类宠物” 的简称， 是指有别于

传统猫、 狗等宠物之外， 被人们当

作宠物饲养、 观赏和经济利用的外

来野生动物， 既包括昆虫等无脊椎

动物， 也包括鸟、 兽、 两栖、 爬行

等脊椎动物。

全球野生动物每年的贸易额逐

年增长， 涉及数十亿野生动物， 人

们对“异宠” 的关注度也越来越

高。 在我国， “异宠” 需求和交易

正快速增长， 《2025 年中国宠物

行业白皮书 （消费报告 ）》 显示，

2024 年， 饲养“异宠” 的人群持

续上升； 有数据统计， 我国已有约

1707 万人在饲养“异宠”， 市场规

模逼近百亿元人民币； 社交平台

上， 分享养宠攻略和“盘玩” 秘籍

的博主比比皆是。

然而， 人类饲养“异宠” 的历

史普遍较短， 对它们携带的病原微

生物以及在交易、 养殖过程中可能

造成的疫病传播尚缺乏深入了解和

有效对策， 容易引发各种潜在风

险。

“异宠”真的“易宠”吗？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

加强对“异宠” 的管理纳入其中，

强调要“严厉打击非法引入外来物

种行为， 实施重大危害入侵物种防

控攻坚行动” “加强‘异宠’ 交易

与放生规范管理”。 那么， “外来

物种” 究竟如何定义， 又是否等同

于“外来入侵物种” 呢？ 让我们一同

看看我国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怎么说？

外来物种。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无天然分布， 经自然或人为途径

传入的物种， 包括该物种所有可能存

活和繁殖的部分。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

经批准， 不得擅自引进、 释放或者丢

弃外来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 是指传入定殖并

对生态系统、 生境、 物种带来威胁或

者危害， 影响我国生态环境， 损害农

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

外来物种。

事实上， 大多数受热捧的“异

宠” 在国内没有自然分布， 属于外来

物种， 它们可能在新环境中缺乏本土

天敌等生物和非生物制约因素， 在生

存竞争中处于优势， 会抢夺和挤占本

土物种的食物资源和生存空间， 导致

本土物种的生存及其所在的生态系统

受到冲击。 一旦这些“异宠” 逃逸或

被弃养， 极有可能破坏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稳定， 威胁我生物安全， 甚

至会引发生态灾难。

“异宠 ” 可以宠 ， 但不能随意

宠， 在追求新奇与热爱的路上， 唯有

理性和依规 ， 方能使人与自然和谐

共舞 。 广大公民应提高国家安全意

识 ， 自觉防范 “异宠 ” 饲养潜在安

全风险 ， 争当生物安全防线 “守护

人”。

遵守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物安全法》 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

经批准， 不得擅自引进、 释放或者丢

弃外来物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 规定 ， 违反国家规定 ， 非法引

进、 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 情

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任何公民

和组织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依

法依规开展 “异宠” 交易、 饲养、 运

输和放生等， 坚决筑牢维护生态安全

和生物安全的人民防线。

理性饲养。 “异宠” 消费者购买

前需确认物种是否属于 《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 或 《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中的物种，

并核查商家资质。 购买时应选择合法

养殖场 ， 拒绝走私或野外捕获的动

物， 同时要求商家提供检疫证明， 观

察动物是否活跃 、 有无异常分泌物

等， 慎养善养宠物。

广大公民如发现可疑线索， 可通

过 12339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

话 、 网络举报平台 （www.12339.

gov.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

全机关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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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安全新挑战，警惕“数据投毒”
当前， 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深刻改

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成

为关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

关键领域。 然而， 人工智能的训练

数据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 其中不

乏虚假信息、 虚构内容和偏见性观

点， 造成数据源污染， 给人工智能

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

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是算

法、 算力和数据， 其中数据是训练

AI 模型的基础要素， 也是 AI 应用

的核心资源。

提供 AI 模型的原料。 海量数

据为 AI 模型提供了充足的训练素

材， 使其得以学习数据的内在规律

和模式， 实现语义理解、 智能决策

和内容生成。 同时， 数据也驱动人

工智能不断优化性能和精度， 实现

模型的迭代升级， 以适应新需求。

影响 AI 模型的性能。 AI 模型

对数据的数量、 质量及多样性要求

极高。 充足的数据量是充分训练大

规模模型的前提； 高准确性、 完整

性和一致性的数据能有效避免误导

模型； 覆盖多个领域的多样化数

据， 则能提升模型应对实际复杂场

景的能力。

促进 AI 模型的应用。 数据资

源的日益丰富， 加速了“人工智能

+” 行动的落地， 有力促进了人工

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

合。 这不仅培育和发展了新质生产

力， 更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

产业优化升级、 生产力整体跃升。

数据污染冲击安全防线

高质量的数据能够显著提升模

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但数据一旦

受到污染， 则可能导致模型决策失

误甚至 AI 系统失效， 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

投放有害内容。 通过篡改、 虚

构和重复等“数据投毒” 行为产生

的污染数据， 将干扰模型在训练阶

段的参数调整， 削弱模型性能、 降

低其准确性， 甚至诱发有害输出。

研究显示， 当训练数据集中仅有

0.01%的虚假文本时， 模型输出的

有害内容会增加 11.2%； 即使是

0.001%的虚假文本， 其有害输出也会

相应上升 7.2%。

造成递归污染。 受到数据污染的

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内容， 可能成为

后续模型训练的数据源， 形成具有延

续性的“污染遗留效应”。 当前， 互

联网 AI 生成内容在数量上已远超人

类生产的真实内容， 大量低质量及非

客观数据充斥其中， 导致 AI 训练数

据集中的错误信息逐代累积， 最终扭

曲模型本身的认知能力。

引发现实风险。 数据污染还可能

引发一系列现实风险， 尤其在金融市

场、 公共安全和医疗健康等领域。 在

金融领域， 不法分子利用 AI 炮制虚

假信息， 造成数据污染， 可能引发股

价异常波动， 构成新型市场操纵风

险； 在公共安全领域， 数据污染容易

扰动公众认知、 误导社会舆论， 诱发

社会恐慌情绪； 在医疗健康领域， 数

据污染则可能致使模型生成错误诊疗

建议， 不仅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也加

剧伪科学的传播。

筑牢人工智能数据底座

加强源头监管， 防范污染生成。

以 《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为依

据， 建立 AI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从根本上防范污染数据的产生， 助力

有效防范 AI 数据安全威胁。

强化风险评估， 保障数据流通。

加强对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风险的整体

评估， 确保数据在采集、 存储、 传

输、 使用、 交换和备份等全生命周期

环节安全。 同步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安

全风险分类管理体系， 不断提高数据

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末端清洗修复， 构建治理框架。

定期依据法规标准清洗修复受污数

据。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制定数据清洗的具体规则。 逐步构

建模块化、 可监测、 可扩展的数据

治理框架， 实现持续管理与质量把

控。

国家安全机关将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

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与有关部

门一道防范针对我人工智能领域的

数据污染风险， 依法维护人工智能

安全和数据安全， 不断筑牢国家安

全屏障。

(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